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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14：航空安保 — 政策 

促进地区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航空安保的效力 

(由非洲民航委员会代表54个非洲国家1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强调了国际民航组织、地区组织和地区民用航空机构在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方面开展

合作与协作的重要性，以确保成员国之间的民用航空安保政策和做法协调一致，从而实现一个安全、

高效和可持续的地区航空运输系统。 

支持地区组织和民航机构确保安保措施到位，以保护民用航空免受非法干扰行为的影响。有效的

安保监督活动可以促进成员国的安全并有效应对新的威胁。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为加强航空安保所作的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减轻民用航空的安保风险，并尽可能分享 

      包括有关航空威胁的相关信息； 

b）敦促成员国与其地区监督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实现全球民用航空的安保目标； 

c）敦促各国向其地区监督机构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以提高地区监督机构加强航空安保活动的效 

     率和成功率；和 

d）敦促地区监督机构和成员国制定计划，以保证留住熟练和合格的人员。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保和简化手续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需要额外资源。 

参考文件: 附件9 —《简化手续》 

附件17 —《航空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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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就航空安保而言，当今航空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资源短缺。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利

用现有资源来确保航空系统的安全。本文件的目的是在国家层面审查这一挑战。 

        1.2 国家层面航空安保方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是确保有效实施航空安保措施的能力。这只能通过旨在

对实现安全的全球航空网络的有效监督来实现，以保护民用航空运营免受非法干扰行为。 

        1.3 由于可用资源的差异，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挑战。如果将这些资源集中在一个地区内，可能会

产生一种平衡，这意味着一个地区有足够的资源。这种聚合可以通过地区结构的协调来实现。除上述

之外，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也是各国的宝贵支助资源；然而，为了从这些支助结构中获得最大利

益，应避免重复。 

        1.4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认识到这一重要事实，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地区合作政策和框架，

其中承诺国际民航组织在国际民用航空的技术和政策方面尽可能向缔约国提供援助、建议和任何其他

形式的支持，帮助它们履行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战略目标有关的

责任。该政策进一步指出，国际民航组织将通过与地区组织和地区民航机构的密切伙伴关系促进地区

合作。 

        1.5 国际民航组织的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方法（USAP CMA）审计表明，大多数国家尚

未完全实施附件 17 —《航空安保》和附件 9 —《简化手续》与安保有关的所有标准。在普遍安保审计

计划——持续监测方法活动中注意到的一个常见缺陷是，许多国家没有对其本国的所有航空安保相关

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以便有效实施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及其本国的航空安保要

求。 

        1.6 地区办事处和地区民航机构可以通过安保评估补充国际民航组织的审计工作，以便协助成员国

有效实施标准和建议措施并开展有效监督。 

        2.   地区安保和简化手续监督机构 

        2.1 第三十七届大会鼓励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与国际民航组织达成适当安排，并鼓励没有地区机构

的国家努力建立地区合作结构。 

        2.2 国际民航组织应制定并实施一项行动计划，改善与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与协作。 

        2.3 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在以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a） 在地区层面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支持安全、可靠、高效和经济可行的民用航空，并确保安 

               全可靠的民用航空运营支持其他经济活动；  

         b） 支持成员国履行《芝加哥公约》及其附件规定的安保监督义务； 

         c） 为成员国提供适当的论坛和结构，讨论、规划和实施为实现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和安保安全 

               有序发展所需的共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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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协调符合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的运营条例，并促进成员国采用和颁布；和 

        e） 采取措施分享有限资源，特别强调是技术人员，以实现航空安全和安保目标。 

         3.   讨论 

         3.1 国际民航组织与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对于确保各国建立有效的安保监督系

统至关重要。这将确保附件 17 —《航空安保》和附件 9 —《简化手续》所载的标准得到有效实施。 

         3.2 可以通过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协调资源共享（特别强调是技术人员），对需要技术支援的成员

国提供支助，特别是针对制定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方法活动和制定纠正行动计划，以及确

保此类计划的有效实施。 

         3.3 地区民航组织还可以根据基于风险的方法协助开展安保审计，评估标准和国家航空安保要求的

有效实施情况，并持续进行监测，确保各国民用航空运营有效性的可持续性。 

         3.4 地区民航机构可以对成员国开展准备情况评估考察，以评估该国航空安保系统与普遍安保审计

计划——持续监测方法调查问卷（PQ）有关的情况，从而确保在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保审计计划——

持续监测方法活动之前做好准备，并确保其成员国航空安保系统的可持续性。 

         3.5 地区民航组织和机构可通过制定政策文件（条例和方案）、实施检查员培训和在职辅导计划、

安检员认证方案等能力建设项目，为成员国建立健全有效的航空安保监督体系发挥重要的支助作用。 

 

— 完 — 

 


